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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察目的 

由於傳統能源之儲存有限，石化能源百年之後將可能大量減少，再生能

的發展可為未來能源的短缺提供另一條出路，雖然目前再生能源的發展已商

業化者以水力及風力為主，惟其他如燃料電池、生質能、地熱及海洋潮汐等

再生能源的發展則有無窮的潛力，歐洲再生能源的發展現況和未來的發展趨

勢，尤其風力發電及其併聯電力系統的技術及實務己有豐富的經驗可資借

鏡，故本次出國係配合國際電力組織 EPRI考察歐洲之再生能源發展狀況。 

本次出國的主要目的係配合 EPRI 至歐洲作國際風力發展考察，並對再

生能源併聯配電系統作雙向技術交流，由於歐洲再生能源發電(尤其在風力發

電方面)己有多年的經驗，是故本次之考察主要以風力發電為主，並前往英

國、比利時、德國及荷蘭了解目前風力及再生能源發展的經驗及所面臨的問

題，以作為本公司發展風力發電及再生能源併聯配電系統的參考。 

再生能源之併聯技術要點及併聯審查程序於北美係由州（省）政府頒佈

法令，再由各電力公司依州政府的法令各自發展其併聯技術要點及併聯審查

程序，而在歐洲則由歐盟訂定 2010 年再生能源發電佔所有電力容量 21％的

目標，各國併聯作業要點和併聯審查程序則無統一的標準，其中英國之作法

和北美類似，己有分散型電源併聯規範和併聯審查作業程序可供遵行；而德

國之作法則由德國風能協會訂有中壓及低壓之分散型電併聯規範，但一般配

電級之電業則無統一併聯審查程序（英文版）可供參考。歐盟 25國之分散型

電源併聯有關電力品質之標準有部分採用 IEC 61400-21之標準，然而統一之

標準尚待進一步的發展整合。 

本次之考察並探討參訪國家對分散型電源發展之目標及併聯技術形成的

背景原因，並對併聯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作更深入的了解，希望藉由他國的經

驗提供本公司在發展再生能源併聯技術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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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安排 

6/4-5  去程  台北-倫敦 

6/6-7   倫敦(英國) 

參訪英國電業      Powergen 

6/8     倫敦-布魯塞爾(比利時) 

6/9     布魯塞爾(比利時) 

參訪歐洲風能協會 

Europe Wind Energy Association (EWEA) 

6/10    布魯塞爾(比利時) 

參訪              Eurlectric 

6/12    布魯塞爾-漢堡（德國） 

6/13    漢堡（德國） 

參訪德國電業      EON 

6/14    漢堡-阿姆斯特丹（荷蘭） 

6/15-16  阿姆斯特丹（荷蘭） 

參訪荷蘭電業顧問  KEMA 

6/17-18  返程  阿姆斯特丹-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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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察心得 

一、歐盟電力市場風力發電狀況 

（一）歐盟風力發電概述 

1.再生能能源發展 

歐盟 EU(europe union)原由 15個主要會員國組成，後來又有 10個國家

加入，目前計有 25個會員國，在歐洲共同市場扮演經濟主導的角色，並足以和

美國為首之經濟體相互抗衡，在歐盟的體制下成立歐盟委員會 EC（europe 

commission）負責主導歐盟共同體之發展。電力市場的未來發展亦在歐盟委員

會的監督指引下設定各項目標，其中有關能源方面為發展能源多元化及呼應京

都議定書以防範溫室效應之擴大，故對再生能源之綠色能源在電力裝置容量設

有目標值，並要求各會員國致力達成目標，歐盟設定 2010年之目標值為 21％，

即在 2010年時歐盟在電力之裝置容量中必需有 21％的電力裝置容量來自綠色

能源，此亦為京都議定書之承諾提出具體的回應。 

表 1：歐盟 25國 2010年再生能源預定達成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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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 25國 2010年之綠色能源各國必須達成的佔比如表一，於 1997綠色

能源之佔比為 12.9％，而 2010年之目標則設定為 21％，其中奧地利佔比為 78

％、丹麥 29％、芬蘭 31.5％、葡萄牙 39％、西班牙 29.4％、瑞典 60％其佔比

均高於歐盟 2010年之平均值。 

 

2.歐洲電力系統之特色 

歐洲之電力系統之特色是多國電力系統相互聯結，其電壓等級依 IEC之定

義在 35Kv以上屬高壓，1kV至 35KV 之間屬中壓，1KV以下屬低壓，歐洲各國之

輸電系統電壓等級從 132KV至 750KV 不盡相同，惟並不影響輸電系統之互聯，

此輸電系統型態提供歐洲電力網強大的相互支援的功能，各國網路可發揮聯結

強化的效能，是故大大的提昇了電力系統的可靠度，此種架構亦創造歐洲電力

代輸的重大利基，各國之間電力之躉售行為頻繁，同時廣大的歐洲電力市場及 

電網更提供集中式大型陸上風場及離岸風場發展的舞台，今日歐洲風力之發展

 

圖 1：歐洲之輸電系統聯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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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快速，歐洲輸電統之互聯及歐洲共同市場之建立，提供先天有利的條件，

歐洲輸電系統電力網路如圖 1所示。 

歐洲輸電系統之互聯主要由 UCTE（Union of Co-Ordination Tansmission 

of Electricity）歐洲輸電聯盟主導，目前有 22個國家為其會員，5個國家為

副會員，整個輸電系統之運作依據 UCTE 操作準則及 UCTE操作手冊作為各會員

國遵循之標準，圖 2為 UCTE之會員組織架構，其會員以歐洲大陸為主，北歐和

英國等雖未加入會員惟其輸電系統己和歐洲大陸相聯結，其中輸電系統海底電

纜在北海、波羅地海及地中海等國提供國際間電力輸送的角色，這也為歐洲海

底電纜製造及施工業提供廣大的發展空間，歐洲之輸電系統一般而言其電壓在

100 KV 以上，但部分地區如英國(SCOLAND除外)電壓等級在 132KV以下歸為配

電系統，故一般而言輸電系統和配電系統之劃分必須以各國之定義為主，以免

因定義之不同而有所偏差，比如多少容量之分散型電源可併聯至配電系統，就

會因對配電系統電壓等級的認知不同而產生很大的差異。 

 

圖 2為 UCTE歐洲輸電聯盟會員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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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歐洲電力系統之裝置容量 

近年來歐洲風力之發展快速，於 2002年時其風力裝置容量之佔比為 0.4％，

2005年佔比為 0.8％成長一倍，預估 2010年佔比為 2.26％，2020年佔比為 11.81

％，歐盟 25國風力裝置容量在 2004年達 34,205MW，約佔 2004年全世界風力發

電容量總量 52,363MW之 6成以上，其中德國、丹麥和西班牙 2003年之裝置容

量約佔歐盟 15國裝置容量之 84％左右，是歐洲風力發展最快速的主要國家，而

英國於近年大量積極發展大型離岸風場，預計幾年內其風機之裝置容量將大量

增加。 

表 2為評估 2002年至 2040年之全世界風力發展之年成長率、容量預估、

電力供應、電力需求及風力發電未來佔比，當未來風力發電之佔比相對高時，

其對整個電力系統之穩定度影響則逐步加大，各風力發展快速及佔比高之國家

其電力系統架構及強度正面臨嚴厲之考驗。 

表 2：風力未來發展的趨勢其裝置容量於 2020年約達總電力裝容量之 12％ 

 

歐盟各國至 2004年之風力裝置容量如圖 3所示，其風力累計裝置容量總計

為 34,205MW，其中德國累計裝置容量 16,629MW 高居第一位其裝置容量幾乎達

歐盟總裝置容量的一半，西班牙累計裝置容量 8,263MW 居第二位，丹麥累計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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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容量 3,117MW 居第三位，荷蘭及義大利則約有 1,000MW左右，其他國家則在

1,000MW以下，表 3為 1990年至 2004年歐盟風力發電裝置容量之累計統計圖，

呈現逐年高度成長的趨勢。 

 

圖 3歐洲國家 2004年風力裝置容量統計 

表 3：1990年至 2004年歐盟風力發電裝置容量累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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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則為 2001年至 2010年歐盟各國風力發電裝置容量預估累計值之佔比，惟

至 2004年止己有部分國家其裝置容量己超過原先設定之預估值，由此可見歐盟

風力發電發展之快速。 

表 4：2001年至 2010年歐盟 15國風力發電裝置容量預估 

 

 

（二）歐盟電力市場電價結構 

歐洲國家之電價結構分析可用二大類 7階段來區分如表 5 所示，階段區分

方式為：住家用電階段 1-為用電量 2000 KWH以下，階段 2-為用電量 2000 KWH

以上 7000 KWH以下，階段 3-為用電量 7000 KWH以上；非住家用電階段 4-為用

電量 0.1 GWH以下，階段 5-為用電量 0.1 GWH以上 1 GWH以下，階段 6-為用電

量 1GWH以上 9 GWH以下，階段 7為用電量 9GWH以上 50 GWH以下。其中階段 1

至 3住家用電之電價包含電費、消費稅和增值稅，階段 4至 7非住家用電之電

價包含電費、消費稅而無增值稅，詳細項目如表 5所示，其中並再依階段詳細

區分為年度消費電力度數、需量契約用電、夜間及離峰用電，另非住家用電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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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列年度負載因數。 

表 5：歐洲國家之電費結構及其類別 

 

 

表 6：歐洲國家之電價比較 

 

觀察表 6歐洲國家（計 17國）2003年之電價分析，可了解歐洲各國之電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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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當大的差異，電價採階段電價，基本電價階段 1即 2000KWH以下之電價最

高，階段 2、3則隨著用電量增加而價格逐步遞減。以住家用電分析，丹麥之電

價在階段 1（2000KWH）之電價最高每度 31.59€C（台幣約 12元/KWH），荷蘭及

瑞士約每度約 25€C（台幣約 10元/KWH），德國每度 19.27€C（台幣約 8元/KWH），

希臘最低每度約 7.93€C（台幣約 3.2元/KWH）和台灣的電價（夏季 330度以上）

相當，由上表之分析可見丹麥、荷蘭和德國等風力發電裝置容量高的國家，其

電費普遍較高。 

觀察非住家用電其電費較住家用電為低，其電價結構和住家用電類似，用

電量愈高則其電價相對較低，符合市場供需之原則，由此可見歐洲之電力並不

短缺；和台灣電價相較之下，台灣之電價結構用電量高則電費並不降低和歐洲

之電費結構不同，主要原因可能是台灣屬海島能源原料均從國外輸入，和政府

提倡節能之政策有關。 

從表 7之電價結構可看出採用固定費率價格收購風力發電之國家如丹麥、

荷蘭及德國其電費均相對偏高，這和全民均攤風力發電之輸電及配電線路興建

（更新強化）成本有重大直接的關係，而丹麥和德國因政府發展風力發電工業

及再生能源的政策明確，且由全民分攤線路建設成本導致電價相對偏高。 

表 7：歐洲 17國階段 1（年用電量＜2000 KWH）之電價比較 

 



11 

二、歐盟分散型電源併聯規範及電力品質標準 

（一）EN 50160 及 EN 61000 

EN 50160 主要由供應面規範配電系統之電壓品質，因屬通則一般均以最低

之標準制定，各國之電壓品質視電力系統之特性而有所不同，一般均比 EN 50160

規範值嚴格許多，EN 50160 主要規範中、低壓（35KV 以下）電壓品質之最低

標準，規範項目包括頻率、電壓大小幅度、電壓閃爍、電壓不平衡、諧波電壓、

電壓驟降、短時斷電及長時斷電等。而 EN 61000則針對低壓電壓品質給予規範

（除了無短時斷電及長時斷電等二項）。 

表 8：EN 50160 及 EN 61000電壓品質規範值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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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主要提供 EN 50160及 EN 61000電壓品質之比較及規範，其中對電壓

介於 1KV和 35KV之間的中壓等級而言 EN 50160 對電壓幅度變動之規定為一星

期的量測週期 95％準度十分鐘有效值須在正負 10％的範圍之內，頻率則規定一

星期的量測週期 99.5％準度十秒鐘有效值須在正負 1％的範圍之內，電壓閃爍

則規定一星期的量測週期 95％準度之 Plt ≤  1，電壓變動值在正常運作下變動

限制在 4％以下，異常之運作情況下則變動限制在 6％以下。 

 

（二）IEC 61400系列： 

IEC 61400 系列是歐洲評估風力之性能及品質重要依據，詳如表 9所示。  

表 9：IEC 61400有關風機之規範 

 

其中 IEC 61400-21 主要評估及量測風機併聯電網電力品質之特性，測量點

以在併聯連接點（PCC）量測，中壓及高壓（依 IEC 之規定電壓在 1KV 以上）

其頻率限制在正負 1Hz內。其他相關之規定因公司目前無此規範，本課己提出

請購中，暫無法細述。 

IEC 有關風機併聯及其他相關規範有 10多種如表 9所述，其中 61400-1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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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風機安全需求、61400-2規範小型風機安全需求、61400-11規範風機雜訊量

測技術、61400-12規範風機性能測試、61400-13規範風機機械負載量測、

61400-14規範風機聲音準位、61400-21規範風機併聯電網之電力品質特性量測

及評估、61400-23規範風機之整體結構及風葉測試、61400-24規範風機之雷擊

保護、WT-01規範風機之系統性能測試、認證之規則和程序、60050-415規範國

際電機機械-風機詞彙等。 

 

（三）其他併聯標準及規範： 

除了歐盟之標準外，歐洲國家亦各有國內之電力品質標準及併聯規範： 

1.英國規範： 

（1）Engineering Recommendation G.59/1—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nection Of Embeded Generating Plants To The Regional Electricity 

Companies’ Distribution Systems.  

主要規範分散型電源併聯至區域性電力系統之規定，電壓等級小於 20KV 

或輸出容量小於 5MW之配電系統。。 

（2）Engineering Recommendation G83/1, Relating To The Connection Of 

Small-Scale Embedded Generators (Up To 16A Per Phase) In Parallel 

With Public LV Distribution Networks. 

 主要規範小型分散型電源併聯至區域性低壓配電系統。 

（3）Engineering Recommendation G.75—Recommendations For The Connection 

Of Embeded Generating Plant, To public Electricity supplys’ system 

above 20KV or with output over 5MW.   

主要規範分散型電源併聯至電壓等級大於 20KV 或輸出容量大於 5MW之配

電系統。 

（4）Engineering Recommendation P.28—Planning Limits For Vol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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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ctations Caused By Industral, Commercial Ans Domestic Equipment 

In The United Kingdom. 

主要規範工商業和英國當地電力設備電壓變動之規劃限制。。 

（5）Engineering Recommendation P.2/5、P.29、G.5.3 

P.2/5主要規範電力供應之安全， P.29主要規範電壓平衡、G.5.3主要

規範諧波之限制。 

（6）Engineering Technical Report No.113 Note Of Guid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Embeded Generating Plant Up To 5MW For Operation In 

Parallel With Public Electricity Suppliers’ Distribution System . 

主要規範 5MW 以上之分散型電源併入電力系統之保護指導方針。 

2.法國規範： 

（1）EDF Energy networks (SPN) plc Basis and methodology of charges for 

connection to its distribution system. 

主要規範分散型電源併聯及其費用計費方式。 

（2）Convention d’exploitation pour un site de production raccordé au 

Réseau Public de Distribution HTA Conditions générales.（The 

Convention of connection, the Contract of access to the Network and 

the Convention of Exploitation constitute the contractual device 

between distributor EDF and the user for an installation connected 

to the Public Network of Distribution.） 

主要規範法國分散型電源併聯之條款、電網使用契約及電力品質標準等。 

3.德國規範： 

（1）Guidelines for the Parallel Operation of own Energy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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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With the Middle Voltage Grid of the Utility Company.（VDEW） 

主要規範德國分散型電源（風力發電）併聯中壓等級電網之指導原則及電

力品質標準。 

（2）Ergänzende Netzanschlussregeln für Windenergieanlagen E.ON

（Supplementing mains connection rules for wind energy plants E.ON） 

德國E.ON 電力公司規範風力發電併聯之補充規定。 

（3）Mains connection rules - generally technical and organizational 

rules for the mains connection within the rule zone of the E.ON net 

GmbH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former PreussenElektra net GmbH & CO. 

KG 

德國 E.ON net GmbH 電力公司網路併聯之技術規則和電力品質規範。 

4.丹麥規範： 

（1）Wind Turbine Connected To The Grid With The Voltage Below 100 

KV –Technical Regulation For The Properties and The Control Of Wind 

Turbine.（ELTRA） 

主要規範丹麥風力發電併聯在 100 kv以下電壓等級電網之技術規範和電力

品質之標準。 

（2）Connection of wind turbines to low and medium voltage metworks（defu） 

主要規範丹麥風力發電併聯在中低電壓等級電網之技術規範。 

（3）speciations for connecting wind farms to the transmission network 

by El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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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範丹麥風力發電併聯在輸電電壓等級電網（100 KV 以上）之技術規

範。 

 

三、英國分散型電源發展及其併聯規範  

（一）英國電力概況 

07/07/2005TA I W A N  POW ER  COM PA N Y

英國地區性配電公司分佈圖

22

 

圖 4：英國地域性電力公司分佈圖 

英國電力系統由四大輸電公司及八大配電公司經營，其中配電公司分

別由 Northern Irland Electricity、United Utilities、Scottish Power、

Scottish And Southern Energy、Western Power Distribution、EDF 

Energy、Central Network、CE Electric UK等八大配電電力公司劃分區

域經營，2002年統計總裝置容量為 79,562 MW，其中再生能源之裝置容量

2,775 MW。售電量約 3,858億度，再生能源佔 96億度主要來源為：水力、

掩埋場沼氣及風力發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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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國再生能源之發展及採行措施 

英國再生能源之發展主要受強制性再生能源需量及補助措施所引

導，再生能源之發展成為緩和溫室效應及氣候改變的重要策略，故在英國

再生能源用電可免除氣候變化稅捐，英國並已建立能源配比制度，加上補

助措施之施行，再生能源未來發展有相當大的空間。 

歐盟設定英國再生能源電力之配比在 2010年之目標為 10％，在 2020

年之配比則提高至 20％，英國政府主要達成此目標的主要政策包括： 

1.設定至 2027年強制性再生能源需求量。 

2.設定高的能源配比。 

3.對不同技術層面的再生能源提供差異性大的預算補助或提供城鄉地區

大範圍的推動各類激勵措施。 

目前再生能源的市場交易狀況： 

1.買斷的年度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可依比例回賣給原供應者，惟市埸的交易

以日為準，故此回賣機制的不穩定性也因此提高了交易憑證的價格。

價位雖高但英國的可交易綠色能源憑證制度也在邊做邊修的方式下開

始運作，惟至 2027年強制性再生能源需求量及高的能源配比，提供英

國再生能源較長期發展的安全投資環境。 

2.網路併聯的議題及劇烈的自由化電力市場競爭，導致再生能源的發展具

有潛在阻力。 

3.離岸風場的發展己有許多規劃興建案，數案大型風場總裝置容量均高達

數 GW 以上的規模，和傳統大型電廠規模己相當。 

4.英國再生能源未來中程發展在離岸風埸、潮汐、波浪發電、太陽能運用

的發展空間均很有潛力，詳如歐盟之評估報告如表 10所示。表 10除對

前述再生能源有所評估外，亦對生質能、地熱、水力及生質燃油均有評

估，紅色部分表未來中程的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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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英國再生能源現況（藍色）及未來發展潛力（紅色） 

 

（三）英國再生能源交易憑證制度、稅務優惠及電價獎勵措施 

1.責任能源配比目標：非承諾性可交易綠色能源憑證於 2003-2004年之買

斷價格為￡30.51/MWh（折合€4.5/KWh），此買斷價格配合零售電價每

年調整，以反應市場價格，此交易憑證制度於 2001年時並未施行，直

至 2003年度才施行，效益正在持續評估中，而能源配比之可交易綠色

能源憑證，若未能達成目標其罰則訂為 0.35￡/kWh，而可交易綠色能

源之執行可由供給面之能源業者直接規定其配比，或者由需求面之消

費者用電中規定一定比率之用電量須為綠色能源。 

2.氣候變化稅捐：再生能源可免除氣候變化稅捐 0.43￡/kWh（折合€c 

0.63/KWh）。 

3. 補助措施：補助再生質能源稻稈稻穀之廢棄物質發電廠￡33 million

為期三年，（折合€53 m），或補助投資小型混合型生質能汽電共生廠

￡3 million為期三年，（折合€5 m）及生質能稻穀廢棄物質發電廠￡

29 m為期七年，（折合€46m）。 

4.英國並未採取固定費率之再生能源收購電價、主要以前述三種方式作為

再生能源發展之政策，其電價每度約新台幣 4元，比採用固定費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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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再生能源之國家（如丹麥每度 12元、德國每度 9元）明顯偏低。 

5.英國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彙總如表 11所示，各種措施均自 2002年開始

執行，風力發展則列為政府大力支持的項目。 

表 11：英國之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 

 

 

（四）英國之風力併聯審查及併聯電力品質管制 

1.再生能源併聯容量不足 5MW或電壓等級低於 20KV，則併聯技術依 G59/1

及 TR113 規定辦理。 

2.再生能源併聯容量超過 5MW或電壓等級超過 20KV，則併聯技術依 G75/1

規定辦理。 

3.小型再生能源併聯容量每相在 16A以下，併聯在低壓側者，則併聯技術

規範依 G83/1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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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之分型電源併聯配電系統之審查程序可歸納為四大階段，概述如下： 

1.專案規劃階段：開發業者向電業索取長期發展計劃，並估評適當的開發

方案，並藉以事先了解機組和電業可能的併聯地點。 

2.資訊溝通階段：開發業者和電業之間作雙向溝通，開發業者向電業提供

擬開發之地點及相關資訊，電業則給予初步的網路併聯資訊及所需之初

步評估費用和併聯之可能地點等。 

3.設計階段：開發業者正式向電業提出併聯申請，電業則提供詳細的併聯

設計及費用評估，並告知業者併聯線路新擴建完成的期限包含經由第三

者建造及電業自行建造之部分。 

4.工程建造階段：開發業者正式和電業簽約，也可經由第三團體建造併聯

線路及相關的硬體設施。 

5.測試及性能試驗階段：電業和開發業者完成線路連接和系統使用同意

書，業者測試及確認並由電業作必要的測試後加入系統。 

表 12：英國併聯審查之主要階段： 

 

 

英國再生能源併聯之詳細審查程序如表 13所示，由資訊交流及評估階段、

設計階段、工程建造階段及性能測試及加入統階段等四大部分組成，分別鈙述

如下： 



21 

審查之方式以容量區格－－發電機輸出電流≦16A/每相 或者裝置容量≦

50MW則視為中小容量之審查，＞50MW則視為大容量之審查，整個審查範圍包括

電業、開發業者、第三團體等三方面的權利義務： 

 

※ 發電裝置容量≦16A/每相 或者≦50MW之審查方式： 

1.專案規劃階段： 

業者應利用既有電業已公開的資訊去評估適當的投資地點，並和電業洽詢電

網可併接容量及該地區之分散型電源併聯情況。 

在此階段可由電業或者第三團體評估併聯的方式和費用，並把併聯後系統

安全考量納入，且須符合配電業之規定或依工程類規範 P2/5之規定。 

2.資訊溝通階段： 

業者應及早和電業溝通並且在規劃和建造階段保持密切的連繫，以確定未

來的併聯作業能順利完成，業者應在起始階段送交以下資料： 

（1）業者有關開發案的設計資料。 

（2）配合電業進行併聯之各項必須事項。 

（3）向電業徵詢併聯之評估費用及如何進行線路擴充或新建之建議，有關

工程部分其中一種方式為競標性併網作業，可由業者指定第三團體辦

理線路建造的招標及施工；另一種為非競標性併網作業，則僅可由電

業負責施作建造，工作性質可包括規劃、設計、鄰近線路無法負荷之

其他替代線路規劃、分散型電源之運轉、修理、維護及併聯之測試及

檢測等。 

（4）若採競標性併網作業部分，業者必須指定第三團體負責配合電業的各

種併網工程必需作業。 

3.設計階段： 

業者必需依電業的規定程序向電業提出併網申請，業者所提供的併聯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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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詳盡，以利電業進行線路相關併聯作業之設計，電業並應指明必要的送件

資料，電業必須在收到完整資料 3個月內提交業者整個併聯工程的估價費用。

當電業接受業者的非競標性併網工程委託作業，則電業應列出明確的工程估

價，並準備施行相關非競標性併網工程施工作業。 

基礎設備細部設計圖依個別電業的政策不同，亦可採用競標性的作業方

式。若電業指定併網設計屬非競標性的方式，則業者可從電業取得設計圖交由

第三團體辦理相關招標作業；若併網設計作業採用競標性的方式，則在整個併

聯作業開始施工前，業者之設計圖應先送交電業先行核准。 

併聯作業採非競標性的部分，業者會收到由 DNO（區域性配電公司）送交之

併聯建議方案包含技術和商業條款，業者應仔細的檢視所提方案，若雙方均同

意併聯方案，則進行併聯同意書之簽訂，若有爭議則由 OFGEM（瓦斯和電力市場

機構）作判定。 

併聯作業設計階段的同時，業者亦可委由契約商進行工程估價，並決定採

取非競標性的方式或（及）競標性的方式進行工程施作，若採競標性的方式進

行工程施作時，業者可委由第三團體來進行相關工程施作作業。 

4.建造階段： 

當電業及第三團體在併網工程施作期間應相互溝通，並確認工程依標準規

範施作，並且確認各施工界面均能整合，同時確保工程建造完成後業者之設備

性能和一些需強化的部分均可符電業之規定 

當併網工程進行中，業者應特別注意風場的各項工程狀況，下列列舉一些

應特別留意的事項： 

（1）確定風場能完成。 

（2）土地的產權和風場的位置應清楚，以確保電業併聯時線路可到達無阻礙。 

（3）指定表計的位置和讀表及資料收集的相關事項。 

（4）和風場購電者作最後協商，並申請可能的備用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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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英國再生能源併聯之詳細審查程序 

 

在風場真正實際運作之前，業者和電業須進行同意書的簽訂，應辦事項列

舉如下： 

1.併聯同意書及使用電網同意書之簽訂，同意書之簽訂由電業提供制式之表格

供業者填列，相關併聯權利義務須載明並由雙方具名。 

2.業者委由第三團體建造之相關併聯線路所有權歸電業所有，同時併聯方案在

設計階段時即應送交電業，採競標性之方式時併聯同意書應包括業者、電

業和第三團體之權利義務。 

3.併網同意書包含業者和電業電網界面的連接和安排，連接時程的條款應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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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操作同意書中並由雙方各自持有。 

5.性能測試階段： 

電業和業者風場線路連接訂有責任分界點，業者和電業界面之測試（指 pcc

點）在併聯之前應施行並確認安全無虞。 

併網性能測試前業者和電業間應密切的保持連絡，業者必須確認在風場併

聯連接點所有的相關設備和附件均己備齊，以利加入糸統前能順利進行測試。 

併聯同意書及系統使用同意書於簽署前，業者必須依配電法提送相關的設

備參數給電業。 

在業者購售電契約生效前，業者有責任確認所生產之電力能售給購電業，

而電業應告知業者何處是較佳的售電處，同時業者應確認電表裝置的位置和

功能均正確無誤。 

 

※ 發電裝置容量≧50MW之審查方式： 

因裝置容量較大，併聯作業所須考量的因素較複雜，資訊溝通階段和前述

容量≦50MW之審查方式類似，惟業者必須更深入的和電業加強溝通，以利併聯

作業能順利進行。惟因容量大必須考慮的特別因素簡述如下： 

1.可能需要發電業執照，目前在英國裝置容量≧50MW但≦100MW之電（風）

廠可向商業工業部申請免稅，而裝置容量≧100MW則需向 OFGEM請領發

電業執照。 

2.業者若有售電的行為則應為平衡及清算條款（BSC-balancing and 

settlement code）會簽署成員，在新電力交易協定法（NETA）下，業者

若要經由電力交易所或者平衡機制售電，就必須 BSC會員。 

3.業者若申請同意使用國家輸電網路，就必須為系統使用及連接條款的會

員，且應簽署 B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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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業併聯審查作業之時程及收費 

1.併聯作業由分型電源開發業者、DNO或加入第三團體（可有可無）共同協

商辦理，業者提出之相關資料的諮詢及初步的審查費用，DNO（配電公司）

在 10天內應予回覆。 

2.業者付費後 28天，DNO（配電公司）應提出相關併聯作業所需之技術資

料(含電力潮流、電路容量及負載狀況等)給業者。業者亦可委由第三團

體評估 DNO所提費用的合理性。 

6.業者若決定提出併聯要求，則應依配電法提供相關併聯所需資料，並填

報 DNO制式表格。 

7.英國收費規定和北美之作業方式相近。 

8.業者提出併聯要求，DNO需於 28天(可延長至 3個月)完成併聯同意書之

簽訂，併聯費用則由 DNO評估提出，業者亦可透過第三團體提出評估費

用，並評估 DNO所提併聯費用的合理性並可要求 DNO提供細目。 

9.業者競標性工程併聯線路之施作可委由 DNO施作，業者亦可透過公開招

標的方式由民間業者施作，因由民間施作市場己成熟，故大都業者均採

用此方式辦理。 

10.配電線路新建或擴建之初始成本費用，由申請之業者負擔，另外 DNO操

作維護費用（約設備資產價值之 10-30%）亦另外加計（包含在併聯費用

或以年度收費）。 

11.業者已支付之線路建造費用，若日後有其他業者再申請加入同線路時，

則可由再加入線路之業者均攤原線路建造成本，惟是否有業者再加入則

屬不可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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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利時分散型電源發展及其併聯規範  

（一）比利時電力概況 

 

圖 5：比利時位置圖 

比利時基本上可劃分為三大區域即 Flanders、Walloon、及 Brussels，發

電市場由 Electrabel Nederland、Essent Energie、E.On Benelux、Epz、Elsta、

Nuon、Rijnmond Energie等七家發電公司所經營、輸電系統則由 ellia主導，

配電系統則由 electrabel 佔大部分，比利時 2003年統計總電力裝置容量為

20,772 MW，其中再生能源之裝置容量 200 MW，售電量約 925億度，再生能源

約佔 120億度，主要來源為：水力、生質能發電及風力等。 

 

（二）比時再生能源之發展及採行措施 

比利時再生能源之發展主要受固定費率收購及綠色能源交易憑證二種政

策所主導，Flanders 地區電力市場己完全自由化並開放競爭，在 Walloon地

區只有住宅用電可自由的選擇售電公司，但用戶所購的電力則規定必須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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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綠色能源。 

歐盟設定比利時再生能源電力之配比在 2010年之目標為 6％，比利時政

府實現此目標的主要政策包括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和固定費率電價收購，其中綠

色能源交易憑證若未達成目標則依罰則處罰，未達成之配額亦向其他擁有綠色

能源者購買配額；另一鼓勵措施則採固定費率電價收購作為激勵，固定費率收

購價格簡述如下： 

1.離岸風力：每度收購價格為：9 c€/kWh（折合新台幣：3.6元/度）。 

2.陸上風力：每度收購價格為：5 c€/kWh（折合新台幣：2元/度）。 

3.太陽能發電：每度收購價格為：15c€/kWh（折合新台幣：6元/度）。 

4.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每度收購價格為：2 c€/kWh（折合新台幣：0.8

元/度）。 

5. 水力：每度收購價格為：5 c€/kWh（折合新台幣：2元/度）。 

除了固定費率收購之外，Flanders 和 Wallon二地區己實施綠色能源交易憑證，

惟因制度設計在初始階段故成效有待觀察。比利時再生能源未來中程發展在離

岸及陸上風埸、固態生質能及生質瓦斯等發展空間均很有潛力，詳如歐盟之評

估報告如表 14所示。表 14除對前述再生能源有所評估外，亦對太陽能光電、

地熱及水力等均有評估，紅色部分表未來發展之潛力。 

表 14：比利時再生能源之現況（藍色）及未來發展潛力（紅色） 

 



28 

（三）比利時再生能源交易憑證制度、稅務優惠及電價獎勵措施 

1. 能源交易憑證制度：不同的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己在 Flanders、Wallon 

及 Brussels 等三區域執行，由於銀行保證的機率、交易憑證罰則的增

加及綠色交易憑證的不足，己造成此一制度實行的阻礙。故起初實行

此一制度時若未達成配額，一般均以繳交罰款為主，隨後再改變為購

買色能源交易憑證補足。 

2. 補助措施：聯邦政府對採用再生能源、生質瓦斯及有機廢棄物在運作

前十年均給€0.025/kWh的補助款，如果風力發電或者水力發電其裝置

容量在 10 MW以下，則可收到 €0.025/kWh的補助款，而太陽光電在

裝置容量小於 3KW則可在運作期間可得到全程的補助。各項補助款總

計約為€0.15/kWh。 

3.比利時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彙總如表 15所示，各種措施均自 2002年開

始執行，表 15則統計比利時 flanders、wallon 及 brussels 等三區

域的再生能源的執行情形統計彙總如表 16，其中對此再生能源的支持

機制、交易憑證的對象、負責機關、交易註冊單位、配額責任、罰則、

市場情況、再生能源基金、綠色交易憑證的內容均有規定。 

表 15：比利時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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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比利時再生能源的執行情形統計彙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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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6可知 Flemish Region (FR)地區，其綠色能源交易憑證責任額訂有

未達成目標之罰則，且依政府法令採固定費率方式計罰，罰則如下： 

1.2001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50/MWh 

2.2002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74.37/MWh 

3.2003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99.16/MWh 

4.2004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123.95/MWh 

5.2010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123.95/MWh 

而 Wallon region (WR)地區訂定之罰則如下： 

2.2002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75/MWh 

3.2003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100/MWh 

4.2004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100/MWh 

5.2010年未達目標罰款標準：€100/MWh 

因地域性的差別罰則也有所不同，同時在 Brussels Region （BR）則尚未

訂定標準，由於步驟不一故施行之後成效尚待進一步觀察，因實行綠色能源責

任配額制度，且可獲得電費補助及未達目標之罰款，故形成綠色能源產量不足

因應而向國外洽購，惟此方式並無法增加比利時綠色能源之裝置容量，而政府

卻因此補助大量金額，此制度行一段時間（至 2004年）即停止國外購買綠色能

源的補助而改以固定費率購的方式，以鼓勵開發綠色能源，比利時至目前為止

已同時實行綠色能源責任配額，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及固定費率收購的國家，可

見其對綠色能源推動之積極。 

 

（四）比利時分散型電源併聯電力品質標準：  

比利時之電力品質係依照 EN 50160（詳如表 8所示）和 IEC61000-3-7之

標準訂定（如表 17），主要內容包括頻率、電壓、諧波、停電、電壓閃爍、電壓

不平衡及三相短路電流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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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比利時分散型電源併聯電壓品質引用標準 

 

 
 

 

 
目前比利時分散型電源併聯配電系統之容量限制並無明確單一原則，一般

而言併聯在低壓的容量限制在 200KVA 以下，併聯在 6 KV電壓等級之容量限制

在 1.75MVA以下，併聯 11.5 KV電壓等級之容量限制在 5 MVA以下，併聯 15 KV

電壓等級之容量限制在 6.55 MVA以下。 

在功因方面若虛功超過實功 33％以上則訂有罰則，電壓異常防制則裝置過

壓電驛或者欠壓電驛並設定動作臨界值作為跳脫保護；系統電壓驟降限制在 6

％以下，惟不可因而造成電壓閃爍的情形發生；在責任分界點處裝置之保護設

備基本電驛包括： 

1.過壓電驛及欠壓電驛（59/27）。 

2.過頻電驛及低頻電驛（81H/81L） 

3.過流電驛及接地過流電驛（50/51N） 

4.零序電壓偵測電驛。 

5.喪失主電源孤島運轉保護並無明確的規定，惟建議採用向量跳脫電驛作

為保護，但並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效果；線路之斷路器配合裝設自動復

閉電驛作為跳脫保護，惟若有分型電源連接在線路上則延遲 2.5秒。 

6.欠相之保護則採用 IEC 909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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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國分散型電源發展及其併聯規範  

（一）德國電力概況 

 

圖 6：德國輸電公司分佈圖 

德國電力系統由四大輸電公司及數百配電公司經營，其中輸電公司於

2002年由八家輸電公司合併為四家輸公司分別由 REW、EnBW、E.ON、

Vattenfall Europe劃分區域經營，詳如圖 6右，2002年統計總裝置容量

為 100,400 MW，其中再生能源之裝置容量 17,500MW。售電量約 5,412億

度，再生能源佔 450億度，主要來源為：固態生質能發電、陸上及海上風

力等。 

（二）德國電力系統圖： 

德國電力系統低壓電壓為 400V，中壓等級為 10KV及 20KV，高壓等級

為 110KV、特高壓級為 220KV及 380KV詳如圖 7所示，依 IEC 電壓等級劃

分原則，1KV以下為低壓，1KV 至 35KV 之間為中壓，35KV以上者為高壓，

德國電力系統亦依此原則劃分，風場大都併接在 10KV -20KV之中壓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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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路上，在此等級電壓線路應加裝電壓調整器以調整電壓。 

 

圖 7.德國電壓等級結構圖 

 

（三）德國再生能源之發展及採行措施 

德國再生能源之發展主要得力於政府的強力支持並採用固定費收購

為鼓勵策施，因政策方向穩定且採取措施發揮功效，並由全民均攤新擴建

配電線路的成本，致使德國的風力發電工業迅速發展，然而由於風力之快

速發展對德國之輸電系統造成線路容量不足的問題，故阻礙了風場的發

展，另外離岸風場的開發也面臨困難，主要原因係開發成本高及海纜佈設

長度過長及埋設深度等技術問題尚待克服。 

其他在生質能的發展則受油價的不確定影響及高建造成本，發展不如

預期，且大部分可利用的固態生質材已幾乎用盡。惟新的再生能源法提供

生質能、風力及大水力的新收購費率，投資補助及貨款，預期將促使生質

能發展的新契機，另外執行中目標 10,000戶的太陽能裝置方案對太陽能

光電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輔以 2004年 1月起採高固定費率價格收購太

陽光電所生產的電力，使太陽能光電發展更加快速。 

德國除風力發電成果良好外，在太陽光電、太陽能熱能系統也有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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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長，然而生質燃油、生質能發電、燃料電池之發展則不如預期，故德

國政府於 2004年起對固定費率的收購價格之對象己有所調整，其策略是

採降低陸上風場的收購費率提高海上風場的收購費率，同時亦提高生質能

發電、地熱發電及大型水力廠的重修等收購費率，以激勵業者朝此方向發

展以均衡綠色能源的開發。 

歐盟設定德國再生能源電力之配比（以電力用電為基準）在 2010年

之目標為 12.5％，在 2020年之配比則提高至 20％。德國之再生能源未來

中程發展在離岸風埸、陸上風場、固態生質能發電之發展空間均很有潛

力，詳如歐盟之評估報告如表 18所示。表 18除對前述再生能源有所評估

外，亦對生質熱能、地熱、水力及生質燃油均有評估，紅色部分表未來中

程發展之潛力。 

表 18：德國再生能源之現況（藍色）及未來發展潛力（紅色） 

 

（四）德國再生能源交易憑證制度、稅務優惠及電價獎勵措施 

採用固定費率促使綠色能源快速的發展，固定費率執行情形簡述如下： 

1.離岸風力：在 2006年新建完成之風場，前 9年每度收購價格為：9.0 

c€/kWh（折合新台幣：3.6元/度）。爾後以每年減少 1.5 c€/kWh（折

合新台幣：0.6元/度）的方式降低收購價格，直到每度收購價格為：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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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Wh（折合新台幣：2.5元/度）的底限為止。 

2.陸上風力：前 5年每度收購價格為 9.1 c€/kWh（折合新台幣：3.6元/

度）。爾後以每年減少 1.5 c€/kWh（折合新台幣：0.6元/度）的方式降

低收購價格，直到每度收購價格為：6.17 c€/kWh（折合新台幣：2.5

元/度）的底限為止。 

3.小於 500 KW的小型小水力、填土沼氣、礦場、污水處理廠：每度收購價

格為：7.67 c€/kWh（折合新台幣：3元/度）。 

4. 小於 500 KW生質能：每度收購價格為：10.10 c€/kWh（折合新台幣：

4.4元/度）；500 KW-5 MW之生質能：每度收購價格為 9.2 c€/kWh（折

合新台幣：3.6元/度）； 5 MW以上之生質能：每度收購價格為 8.6 c€/kWh

（折合新台幣：3.5元/度）。 

5. 小於 20 MW地熱發電：每度收購價格為 8.95c€/kWh（折合新台幣：3.6

元/度）；20 MW以上：每度收購價格為 7.16 c€/kWh（折合新台幣：2.8

元/度）。 

6.太陽能發電：自 2004年 1月起每度收購價格為 59c€/kWh（折合新台幣：

24元/度），爾後以每年減少 5％的方式降低收購價格，直到每度收購價

格為：48 c€/kWh（折合新台幣：19.2元/度）的底限為止。 

德國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彙總如表 19所示，各種措施均自 2000年（部分

1999年起）開始執行，而風力發展則列為政府則大力支持的項目。 

德國風力發電的收購價約為零售市價的 66％（含稅）左右，故收購價

格雖高，但是電業仍有利潤可圖，一般以歐盟國家之電價水準而言，德國

之電價屬中間偏高，若以第一階段的電價 19.27 c€/kWh（折合新台幣：8

元/度）扣除成本約 12 c€/kWh（含稅），則每度售電尚 7.29c€/kWh之利

潤（折合新台幣：2.9元/度）。 

台電目前之電價平均成本約新台幣 2.1元左右（含產銷費用），但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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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購價格則為 2.5元左右，收購價己高出成本即收購愈多則虧損愈多，

德國風力發展成功之經驗雖佳，惟基本環境及配套措施和台灣不同，若引

用不當則可能成為電業沉重的負擔，圖 8為德國七段電價和歐盟其他國家

的電價比較 

 

圖 8：德國七段電價 

表 19：德國之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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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國之風力併聯審查及併聯電力品質管制 

1. 風機併聯之電壓品質穩態電壓變動限制在 2％以下，暫態電壓變動限制

在±3％以下（中壓），一般以德國風力協會(VDEW)之規範 

“Guidelines for the Parallel Operation of Ownenergy Generation 

Systems With the Middle voltage Grid of the Utility Company”為

依循標準。 

2.責任分界點處裝置之保護設備最基本的電驛包括 

（1）過壓電驛及欠壓電驛（59/27）。 

（2）過頻電驛及低頻電驛（81H/81L） 

（3）過流電驛及接地過流電驛（50/51N） 

（4）喪失主電源孤島運轉保護。 

（5）線路之斷路器配合裝設自動復閉電驛作為跳脫保護。 

3.德國 VDEW 計算穩態電壓變動及快速電壓變動的公式如表 20所示，其中

穩態電壓變動限制在 2％以下。 

表 20：VDEW 計算穩態電壓變動及快速電壓變動計算公式 

 

4.諧波管標準： 

諧波之管制 10 kV及 20 kV之中壓等級之管制值，依 A/MVA之數值管制非三倍

次之奇次諧波，在 25次以下均明列數值管制，詳如表 21 VDEW 規範值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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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德國中壓等級之諧波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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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荷蘭分散型電源發展及其併聯規範  

（6） 荷蘭電力概況 

   

圖 8：荷蘭電力系統圖及中壓等級電力網架構圖 

荷蘭電力輸電系統主要 Tennet負責運作，配電系統則主要由 Electrabel 

電力公司經營，2003年統計總裝置容量為 25,000 MW，其中再生能源之裝置容

量 500 MW，年度總售電量約 1,006億度，再生能源約佔 50億度主要來源為：

生質能發電，其次為水力及風力等。 

 

（二）荷蘭再生能源之發展及採行措施 

荷蘭再生能源之發展主要受固定費率收購、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及財務補助

指施等三種政策所主導，在稅務方面則採取優惠措施，例如購買綠色能源電力

則可免除課徵能源稅，由於對綠色能源的獎勵措施生效，造成荷蘭本地之綠色

能源產量不足以供應市場之需求，故有部分之綠色能源需由鄰近之國家購入，

惟由外部購入綠色能源並不能增加荷蘭綠色能源之裝置容量，本項措施因有此

項缺失故目前己修訂，新法規定除荷蘭本身生產之綠色能源外，外購之綠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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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則不以固定費率收購。 

歐盟設定荷蘭再生能源於電力之配比在 2010年之目標為 9％，2020年再

生能源目標比為 10％，荷蘭政府實現此目標的主要政策包括綠色能源交易憑

證和財務補助指施，固定費率電價收購則於近期加入，荷蘭自 2001年 7月開

放綠色能源市場自由競爭，到 2004年早期購買綠色能源之用戶達 240萬戶，

然而由於政府之補助措施支出龐大，財務負擔沉重，故政策常有變動，致使再

生能源之發展因政策不明確而發展受阻。 

為鼔勵再生能源發展，荷蘭政府施行 MEP（再生能源法案）為期二年(2004

及 2005年)的補助方案，以鼔勵再生能源的發展，其中 2005年的補助金額高

於 2004年，主要是因為環境生態稅至 2004年停止課徵，MEP為期 (2004及

2005年)的補助方案簡述如下： 

1.混合型生質能及廢棄物發電：2004年補助 2.9 c€/kWh（折合新台幣：

1.2元/度）、2005年補助維持 2.9 c€/kWh（折合新台幣：1.2元/度）。 

2.陸上風力：2004年補助 6.3 c€/kWh（折合新台幣：2.5元/度）、2005

年補助 7.7 c€/kWh（折合新台幣：3.1元/度）。 

3.離岸風力：2004年補助 8.2 c€/kWh（折合新台幣：3.3元/度）、2005

年補助 9.7 c€/kWh（折合新台幣：3.9元/度）。 

4.大型純生質能發電（＞50MW）：2004年補助 5.5 c€/kWh（折合新台幣：

2.7元/度）、2005年補助 7 c€/kWh（折合新台幣：2.8元/度）。 

5.小型生質能發電（＜50MW）：2004年補助 8.2 c€/kWh（折合新台幣：3.3

元/度）、2005年補助 9.7 c€/kWh（折合新台幣：3.9元/度）。 

6.太陽光電、潮汐、波浪及水力發電：2004年補助 8.2 c€/kWh（折合新

台幣：3.3元/度）、2005年補助 9.7 c€/kWh（折合新台幣：3.9元/度）。 

其中 2004年 MEP補助自 2004年 7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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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在 MEP 方案執行後仍然適用，仍可免除能源稅之課徵，

惟從他國購入之綠色能源不適用於 MEP補助方案。比利時再生能源未來中程發

展在離岸及陸上風埸、固態生質能及生質瓦斯等發展空間均很有潛力，詳如歐

盟之評估報告如表 22所示。表 22除對前述再生能源有所評估外，亦對太陽能

光電、地熱及水力等均有評估，紅色部分表未來發展之潛力。 

表 22：荷蘭再生能源之現況（藍色）及未來發展潛力（紅色） 

 

（三）荷蘭再生能源交易憑證制度、稅務優惠及電價獎勵措施 

1. 能源交易憑證制度：可免除能源稅。 

2. 補助措施：為期二年補助（2004及 2005年）。 

3.荷蘭再生能源獎勵措施及稅務免除如表 23所示 

表 23：荷蘭再生能源獎勵措施及稅務免除一覽表 

 

4.荷蘭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彙總如表 24所示，各種措施均自 2003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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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包含風力發電、太陽光電、生質能發電、水力發電、垃圾發電、

地熱發電及生質燃油等。 

表 24：荷蘭再生能源政策之評估 

 

 
（四）荷蘭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容量及電壓等級  

荷蘭分型電源併聯容量和其電壓等級如表 25所示，其中： 

1.單相低壓負載容量小於 5.5KVA 者，同意併聯於 230V配電網。 

2.三相低壓負載容量介於 5.5KVA 至 60KVA之間者，同意併聯於 400V電壓

等級之配電網。 

3.負載容量介於 60KVA 至 300KVA之間標稱電壓 400V者，同意直接併聯於

變壓器低壓側或者併聯於 1KV以上 25KV以下之配電網。 

4.負載容量介於 3 MVA 至 100 MVA之間者，同意併聯於 25KV以上 50KV以

下之電網，惟該地區若無此電壓等級則可個案檢討併聯於最近較低或較

高電壓等級之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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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容量大於 100 MVA者同意併聯於 50KV以上電網。 

表 25:荷蘭分散型電源併聯容量及其電壓等級 

 

 

（五）荷蘭分散型電源併聯過壓及欠壓電驛設定及相關電力品質標準：  

1.荷蘭之分散型電源併聯過壓及欠壓電驛設定如表 26所示，其中電壓等級

100 KV以上之系統電壓動規定在-10﹪以內不可跳脫應維持正常運作，電

壓低於 15 ﹪則在 10秒內跳脫；電壓等級 100KV以下之系統電壓變動在

-5﹪以內者不可跳脫應維持正常運作，電壓低於 15﹪則在 10秒內跳脫。 

表 26：荷蘭分散型電源併聯過壓及欠壓電驛設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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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率因數之設定則要求 0.95落後至 1之間。 

3.責任分界點處裝置之保護設備最基本的電驛包括 

（1）過壓電驛及欠壓電驛（59/27）。 

（2）過頻電驛及低頻電驛（81H/81L） 

（3）過流電驛及接地過流電驛（50/51N） 

（4）建議裝設之電驛：過速及欠速電驛，相不平衡電驛及單相逆送電力主

保護跳脫電驛。 

（5）電網主電源喪失保護電驛（LOSS OF MAIN）採向量相位移（VECTOR JUMP 

PHASE SHIFT）偵測電驛。 

（6）異常之欠相依 IEC 909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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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歐盟分散型電源重要措施比較 

（一）能源配比，稅務優惠及固定費率措施 

分散型電之推展成功與否和政府推行之措施有很大的關係，其中有強

制性的責任能源配比，鼔勵性的稅務優惠及固定費率收購，及招標制

度，各國採用之方式如圖 9所示，簡述如下： 

1.採用固定費率收購者：計有徳國、丹麥、法國、荷蘭、奧地利、西

班牙、葡萄牙及希臘等國，其中荷蘭及奧地利同時又施行綠色能源

交易憑證制度。 

2.採用強制性能源配比及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制度者：計有英國、比利

時、瑞典和義大利等四國，其中英國又加採用稅務優惠措施。 

3.採用稅務優惠措施者：計有芬蘭、荷蘭及英國，其中芬蘭、荷蘭又

加採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制度。 

4.採用公開競標制度者計有愛爾蘭及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制度。 

 

圖 9：分散型電源重要措施比較 

由圖 9可看出目前風力工業發展最快速的國家徳國、丹麥及西班牙均

採固定費率收購，惟其電價在歐洲亦屬偏高。 

（二）固定費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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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歐洲採用固定費率的國家，如表 27所示。從表 27可知固定費率的價

格並非固定不變，主要的原因係併聯地區不同所致，由於併聯所在地區之

用電需求及風場之分佈不同，若用電需求高且風場數量有限，則收購價位

則較高，反之收購價位則較低。其中奧地利平均費率約為 7.8 c€/kWh（折

合新台幣：3.1元/度）、丹麥及荷蘭約為 4.8 c€/kWh（折合新台幣：1.9

元/度）、法國約為 3–8.3 c€/kWh（折合新台幣：1.2–3.3元/度）、德

國約為 6–8.8 c€/kWh（折合新台幣：2.4-3.7元/度）、希臘約為 7-7.8 

c€/kWh（折合新台幣：2.8-3.1元/度）、西班牙約為 4.3–8.3 c€/kWh

（折合新台幣：1.7-3.3元/度）。 

表 27：歐洲國家再生能源固定費率比較

 

（三）分散型電源併聯容量及併聯壓等級： 

歐盟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之容量及壓等級原則如表 28所示，惟各國之電 

表 28：風機併聯容量及併聯壓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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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情況各不相同，故各有不同之併聯原則，且一般皆比表 28所示嚴格；

檢視各國之特殊情形歸納一般之通則如表 28，簡述如下： 

1.低壓小中型風機：300 kv以下原則上同意併聯在低壓側（1KV 以下）。 

2.中、大型風機或小型風場：2-5MW原則上同意併聯在中壓等級配電饋

線（1KV-35KV間）。 

3.中、大型陸上風場：10-40 MW原則上同意併聯在中壓等級變電所

（1KV-35KV間）。 

4. 群集之陸上風場：100 MW以下原則上同意併聯在高壓等級電網

（35KV-110KV間）。 

5. 大型離岸風場：500 MW以下原則上同意併聯在特高壓等級電網（＞

110KV）。 

（四）風機併聯電網穩態電壓變動： 

歐盟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之穩態電壓變動如表 29所示，其中低壓係指

＜1KV之電壓等級，中壓係指＞1KV 但＜35 KV之電壓等級，高壓係指

＞35KV之電壓等級，部分國家之穩態電壓變動簡述如下：  

表 29：風機併聯電網穩態電壓變動限制 

 

1.德國：中壓等級（10KV/20KV）之穩態電壓變動限制在 2％以下。 

2.丹麥：中壓等級（10KV/20KV）之穩態電壓變動限制在 1％以下（指

饋線），若在變電所內含背景值則限制在 5％以下。 

3.英國：中壓等級（11KV）變電所之穩態電壓變動限制在 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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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電壓閃爍管制： 

歐盟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之電壓閃爍管制如表 30所示，其中：  

表 30：風機併聯電網電壓閃爍管制 

 

1. Pst低壓規劃值限制在 0.9以下，中壓之規劃值限制在 0.8以下，

低、中壓之實際散逸值限制在 0.35以下。 

2. Plt低壓規劃值限制在 0.7以下，中壓之規劃值限制在 0.6以下，

低、中壓之實際散逸值限制在 0.25以下。 

（六）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中壓保護電驛設定： 

歐盟分散型電源併聯電網之中壓保護電驛設定如表 31所示，其中：  

表 31：風機併聯電網中壓保護電驛設定 

 

1.德國：中壓過壓電驛範圍設定在電壓超過 0-15％之間，欠壓電驛範

圍設定在電壓低於 0-15％之間，跳脫時間則依％調整；過頻/低頻

設定在 0-2 HZ動作，跳脫時間則依頻率變化而定調整。 

2.丹麥：中壓過壓電驛設定在電壓超過 6-10％之間，欠壓電驛設定在

電壓低於 10-30％之間，跳脫時間則依％調整；過頻設定在 1-3 HZ

動作，低頻設定在 2.5-3 HZ動作，跳脫時間則依頻率變化而定調整。 

3.英國：中壓過/欠壓電驛範圍設定在電壓超過 10％以下，跳脫時間則

依％調整；過頻設定在 1 HZ動作，低頻設定在 6 HZ動作，跳脫時

間則依頻率變化而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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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歐洲風機併聯電網因輸電網路均相互聯結，國際間電力可互相支援，電

網強度足，故風機併聯後對系統之衝擊比獨立電網小許多，故歐洲獨立電

網風機併聯之電壓品質標準比輸電網路互聯之系統要求嚴格，本公司之電

網屬獨立海島型之電網結構，故對風機併聯配電系統標準應以較朝高標準

訂定為宜。 

2.歐洲風機發展較成熟之國家對穩態電壓變動之標準要求均高，如德國限

制在 2％以下，丹麥配電線路（10KV 及 20KV）限制在 1％以下，丹麥變電

所內（10KV 及 20KV）含背景值限制在 5％以下，英國變電所（33/22/11KV）

限制在±1.75％以下，而本公司電網屬獨立系統型態，配電等級之電壓變

動限制在 5％以下（未表明是否含背景值）和歐洲先進國家比較結果似有

偏高之現象。 

3.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之保護電驛在低壓、高壓及特高

壓對異常電壓變動、過頻/低頻現象、逆送電力均有規定要設置電驛，惟

對電壓、頻率、逆送電力發生異常時，電驛跳脫時間並無明確規範，相較

於歐、美先進國家之作法似有不足。 

4.歐洲國家中有關逆送電力的規定在英國之併聯技術手冊中，談及可逆送

電力至輸電系統，但並未規定多少量較適當，惟對逆送電力可能干擾主變

OLTC對配電線路之電壓調整的正常功能應多考慮，除英國外雖東京電力於

台經院訪談中曾談及可逆送電力至輸電系統，但無文件載明之資料可資證

明，中高壓逆送電力之比例若要開放限制現今並無任一國家有明確的比例

規定，本公司應保守因應為宜。 

5.歐洲國家風力發展成熟之國家如德國、丹麥、西班牙等，因政府大力推

展風力工業且再生能源發展政策明確，故風機之裝置容量成長快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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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和丹麥因考慮未來傳統能源可能枯竭，並鑑於 911事件後傳統能源價

格飆漲不易掌控，並有心推展風力工業成為世界領先國家，並輸出風力工

業產品及技術以提昇經濟競爭力，故成為世界風力裝置容量前三名的國

家，值得學習。另西班牙之風力發展，主要為解決國內高失業率之問題而

大量發展風力工業，由於政府大力支持故近年之發展速度有直追德國之

勢，其作法也為國內創造許多的就業機會。 

6.英國之併聯技術要點及併聯審查程序和北美較為相近，推行再生能源之

主要政策係採強制性的再生能源責任配比、綠色能源交易憑證及稅務減免

等優惠指施，惟並未採取固定費率方式保證收購再生能源發電，故其電價

在歐洲國家中屬電價相對偏低之國家約新台幣 4元/度（只為丹麥之 1/3，

德國之 1/2），因電價較低故在併聯不同的階段均收取費用包括初期的資料

提供諮詢費用、併聯審查費用、非競標性（電業配合風機加入所作系統改

善）設計及工程費用等，主要觀念採使用者付費的方式設計。 

7.德國及丹麥等國採固定費率政策以保證收購再生能源發電，雖成果豐碩

惟電費也是歐洲中屬相對偏高的國家，由於德國之業者只需負責雙方責任

分界點（PCC）以下之建造成本費用，而輸配線路之改善或新建則由電業

負責，電業再向環保自然保護及核安聯邦部（2002年前向經濟部）申報貨

款線路建造更新費用，日後再由電費中予以扣除，由於德國和丹麥之電費

己包含電業更新建造線路之費用，是故業者風機併聯只要技術上沒問題則

同意併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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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1.綜觀分散型電源發展較為成熟之國家，如丹麥、英國、美國、加拿大等

國均有明確的併聯要點規範和併聯審查程序，對併聯之技術要點及併聯審

查程序政府均立法作明確原則性之規定，其作法係由政府立法並明訂原則

後要求各電業遵行，電業則依政府頒定之法律制定電業版之詳細併聯技術

要點及併審查作業程序。政府立法明定業者保險、理賠責任、爭議之處理、

仲裁、第三公證團體之指定、產品認證等始具公正性，否則若由電業規定

上述事項則有球員兼裁判之嫌易招質疑，建議上述事項能由電業主管機關

主導制訂。 

2.本公司之電價和歐洲國家比較相對偏低，同時電價中並未納入分散型電

源併聯之新建線路或線路更新費用，故分散型電源併聯之收費方式應比照

英國及北美之作法，採使用者付費之方式採收取設計費、審查費、個案研

究費、及工程費用；若比照德國、丹麥之作法(因其電價中己納入上述各

項成本且採由全民均攤費用)對本公司之財務將造成沉重之負擔。 

3. 本公司再生能源收購價格目前採固定費率收購方式每度新台幣 2.0元，

收購價格約同成本（含產銷費用），雖和歐洲國家如德國每度新台幣 3.6

元比較為低，惟德國之電價每度約新台幣 8元左右，電業收購之後仍有利

潤，惟本公司雖以每度新台幣 2.0元收購，收購之後即造成虧損，建議若

採固定費率收購再生能源，電價應能反應成本。 

4.再生能源發電系統技術併聯要點之電壓變動標準為維持 5％以下，相較於

歐洲國家如德國 2％、丹麥 1％、英國 1.75％均屬偏高，本公司之電網屬

孤島型獨立系統，電壓變動應較歐陸嚴格較為合理，建議穩態電變動應設

定在 2％以下較為合理。 

5. 本公司再生能源發電系統併聯技術要點之電壓、頻率及逆送電驛，並未

於要點中設定跳脫範圍及跳脫時間，建議應予訂定。 


